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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政函〔2019〕487 号

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协
五届二次会议第164号提案办理意见的函

致公党曲靖市委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我市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提案》，交

由曲靖市人民政府办理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动态排查，建立管控机制

市公安局从 2010 年起就将重症精神障碍患者排查和管控工

作纳入对县级公安机关治安工作考核，并建立了相应排查管控机

制。为确保社会稳定，全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维稳和安保工作，

健全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排查管控机制，并把对肇事肇祸精神

障碍患者排查管控工作作为社区民警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并在

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协调有关部门，与其监护人或近

亲属签订责任书，责令严加看管，并督促监护人、近亲属将其送

医院治疗。2016 年至 2019 年，全市公安机关开展了 13 次集中排

查，累计协调收治 1427 人/次。2018 年全市通过云南省严重精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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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碍信息系统月报表累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生肇事 167人次，

肇祸 100人次。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致人死亡的案件数量 3 件，

各级人民法院强制医疗精神障碍患者数量 21 人。

二、把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列为重点人群管控

把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排查纳入《曲靖市公安机关重点人

口管理工作规范》中，建立经常化、制度化维护考评机制和长效

工作机制，同时，全面落实风险评估和分色预警、分类管控机制，

要求各地每年春季必须组织开展一次全区域精神障碍患者排查，

按季度开展滚动排查工作并定期对辖区肇事肇祸精神障碍患者

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和动态管控，并积极会同相关

部门加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服务帮扶和积分预警管控，对有

肇事肇祸既往史、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精神障碍患者，均采集人

员信息及时录入“全国重性精神病人信息管理系统”。2018 年由各

级公安部门送市第三人民医院鉴定肇事肇祸倾向精神病人 95人，

确诊 43 人。

三、实施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社会救助

确定精神卫生福利机构，安置救助贫困精神障碍患者。明确

了“沾益区社会福利院”和“会泽县精神病医院”为无经济来源精神

病人安置机构。沾益区社会福利院目前已安置在院人员 43 人，

大部分为精神障碍患者，日常生活费用主要靠特困人员集中供养

费 732 元/人/月。会泽精神病医院为精神专科医院，现已收治精

神障碍患者 227人。民政供养人员有 25 人，其中 14人为三无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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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流浪人员（各救助站、派出所救助送入人员）。

通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长期努力，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联

防联控力度持续不减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强制医疗的机制基本

建立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得到有效控制。同时，我

们也正视财政困难，对精神障碍投入不足的问题。据公安部门统

计，目前全市精神障碍患者已拖欠医疗费用 923万元，对医院正

常运转造成巨大压力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整合综治、公安、卫健、民政、医保等

部门合力，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长效机制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

发挥基层组织作用，落实医保和社会救助政策，完善重性精神障

碍患者强制医疗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模式，助力平安曲靖

建设。

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

2019 年 9 月 30日

（联系单位：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 联系电话：0874—3121678）


